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闽检认函〔2009〕522号


关于报送2009年上半年强制性产品认证
行政监管工作总结的函

国家认监委认证监管部：

为加强对强制性产品认证全过程监管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确保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监管工作的顺利进行，福建局根据国家认监委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质量和安全年”活动有序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全过程的监管工作。现将2009年上半年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监管工作总结函告如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为做好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和任务分解工作，一方面，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要求。结合福建局工作实际，制定了《福建检验检疫局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监管工作方案》，切实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工作落实到位。另一方面，加强工作稽查，落实责任。将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监管工作作为年度工作质量检查的内容之一认真组织实施；同时各分支机构也通过内部工作质量检查等方式强化对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监管的督导，做到一级促一级，层层抓落实。

二、建立全过程监管机制，强化入境验证和出境监管

为了加强对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监管，福建局建立了省局、口岸检验检疫机构、产品使用地检验检疫机构和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四位一体”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全过程的监管机制。2009年上半年共开展3C执法监管300多人次，对入境验证的产品、3C免办的产品和出口属于3C认证的产品进行核查和监管。
（一）强化对入境产品的监管。一是进一步加强入境验证产品的监管。对属于3C目录内的产品实施证书有效性验证的同时，根据产品风险和重要程度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核查。2009年上半年福建局辖区口岸共进口258批属于3C目录内的产品，所涉及的产品主要包括电子电器、机电产品、玩具零配件、医疗设备等，福建局对其中的254批产品实施现场和使用地核查，从核查结果看，货证相符。二是持续开展免办产品的后续监管工作。上半年福建局共出具3C免办证明161份，涉及的主要产品有电子产品（如显示器、保险丝、开关、电线电缆）、玩具零配件、电机等；主要用途为科研和测试、维修、以整机全数出口为目的而用进料或来料加工方式进口的零部件等；涉及的进口使用单位有42家。对于3C免办产品，福建局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3C免办产品进行监管，即由省局将开具3C免办产品情况通知产品使用地检验检疫机构，由产品使用地检验检疫机构进行监管并每月上报监管情况。上半年共对12家使用3C免办产品的单位使用免办产品情况进行监管，从监管情况看，企业能够按照规定做好3C免办产品出入库、贮存和使用的管理工作。

（二）规范出境3C认证产品的监管。一是进一步规范出口汽车、摩托车3C获证企业认证资质及其有效性的监管。福建局辖区有1家汽车、1家摩托车3C获证出口企业。在日常工作中，结合检验监管过程对产品3C认证证书的有效性进行核查，并将核查情况记录在相应的检验监管记录中，同时将企业各系列产品的3C认证证书在福建局报备，从而避免了企业3C证书失效后仍然出口行为的发生。二是进一步加强其他出口商品的核查工作。对既是出口商品质量许可，又是实施3C认证的产品，要求企业建立产品生产和出口台账，在企业产品出口时，福建局对出口产品生产数量、出口数量进行核销，并记录核销情况；同时对涉及3C认证产品而又是100%出口的生产企业，企业提供“全出口企业无内销声明书”，通过以上措施，避免了企业以出口名义逃避3C认证的行为。

三、建立信息沟通、报告机制，促进监管有效互动

有效的信息沟通是确保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监管工作落到实处的基础。为此，一是建立3C认证信息收集反馈机制。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福州分中心建立每周1次的认证信息通报机制，及时了解福建局辖区出口企业3C获证情况，同时及时反馈日常监管中发现的属于3C认证方面的问题。二是建立3C执法统计信息报告制度。建立每月1次的3C认证行政执法工作情况统计汇报制度，及时汇总上报3C执法情况，及时了解执法监管动态。三是建立3C产品免办和监管情况的通报机制。建立省局、出具3C免办产品证书的单位、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及3C免办产品使用地检验检疫机构间3C产品免办情况和监管情况的通报机制，有效地防止了3C免办产品的非预期使用。四是建立请示汇报和信息反馈机制。各分支机构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获证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时，第一时间报省局，以便及时采取相关措施。省局也及时向总局和国家认监委请示、报告有关情况。

四、进一步加强培训和宣贯工作，提高监管执法水平 

为使强制性产品认证全过程监管工作能够更加深入地开展，福建局开展了一系列的宣贯和培训工作。一是加强对3C认证的宣传。结合“认证认可与质量安全暨国际认可日”宣传活动，先后举办11场包括3C有关内容的宣贯活动，960多名检验检疫和企业人员参加，发放有关宣传材料1500多份，提高了企业对3C的认识，增强了企业对3C监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开展3C监管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3C有关知识的培训。会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福州分中心举办了2期3C监管人员培训班，40多名3C检查员和监管人员接受了培训；举办了5期企业3C管理人员的培训，有250多名企业管理人员参加了3C法律法规、产品目录、认证规则和认证标准的培训宣贯。通过以上培训宣贯工作，进一步提高了检验监管人员的执法水平、企业管理人员对3C认识和企业管理水平。

专此函报。
[image: image1.wmf]
二OO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主题词：认证认可  强制性  产品  总结  函

[image: image2.wmf]  抄送：局领导，巡视员、副巡视员，认证处，存档（2）。

  福建检验检疫局办公室        2009年6月26日印发（共印7份）

  录入：王章禄                             校对：陈长兴
� CONTROL ESSWORDSIGN.ESSWordSignCtrl.1 \s ���








PAGE  
- 2 -

_1307454965.unknown

